关于转发区委组织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基层党组织：
现将《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方案》的通知（常天委组〔2017〕2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基层党组织按照通知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1.组织集中学习，打牢思想基础。在开展“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大讨论的基础上，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及省市党代会精神，筑牢思想基础。
2.开展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见。按照通知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普遍开展谈心谈话，做到支部班子成员之间必谈，班子成员与党员之间广泛谈，提倡党员之间相互谈（详见工作方案第二点）。主动征求群众对支部班子的意见建议，以便改进支部工作。
3.对照党章标准，查找突出问题。党员要以“四讲四有”为标尺，对照“五查摆五强化”、“七查摆七强化”要求，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党支部班子要对照《党章》规定，认真梳理、查摆问题，及时整改。
4.召开支委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支部要严格按照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方案要求和规定的程序（详见工作方案第四点），开好支委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
5.召开党员大会，民主评议党员。根据方案要求，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一并进行。各基层党组织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步骤（详见工作方案第五点），开展好基层党组织班子民主评议和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填写好《基层党组织班子民主评议表》、《党员民主测评表》和《2016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表格见工作方案附件）。
6.作出组织评定，抓好问题整改。各党支部要结合评议情况，综合分析党员日常表现，给每名党员评定等次并向本人反馈，民主评议情况要如实填入《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后要将班子查摆的问题、整改措施以及民主评议党员结果等相关材料于3月10日前将纸质材料盖章后报局党委组织科（1.班子查摆的问题和整改措施；2.附件3:《2016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A4纸正反打印，局党委审查盖章后返还支部留存；3.附件4:《基层党组织班子民主评议汇总表》；4.附件5:《党员民主测评汇总表》）。
各基层党组织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请务必于3月10日前完成。各支部须提前一周将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日期报局党委组织科，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将按照各自党建联系点参加部分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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